附件：  
考核验收表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运营管理体系
	16分
	运营管理体系健全：组织机构健全，日常运作职责明确，分工到位，制度健全，人员培训到位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4分。

	
	
	制定养护计划，计划完善，重难点突出，标准明确，措施到位，成效显著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3分。

	
	
	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业的设备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4分。

	
	
	按照甲方或上级主管部门下发的整改通知书进行整改，并书面上报整改结果，不及时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4分。

	树木养护
	84分
	每年除草3次，做到没有杂草干净整洁。绿地干净整洁、没有杂草或杂草高度小于6cm、无生活污染物、对绿化产生的垃圾（树枝、树叶、草屑等）全年保洁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8分。

	
	
	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修筑防火通道、防火隔离带，防火设备到位、配专职防火人员，设置合理且不存在火灾隐患。加强日常防火巡逻，建立巡查台账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2-6分。

	
	
	修剪：树木树冠完整美观、分支点合适、无枯枝、死杈、主侧枝分布均匀、数量适宜、通风透光、树叶茂密、整齐一致，每年提干和绿篱整形修剪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2-8 分。

	
	
	维修水圈时，参照在建工程苗木水圈修筑标准，使浇水深度不低于25cm、水圈直径不小于100cm。水圈呈圆形，外堰圆滑，顶部平整，堰体坚实保证不漏水、不跑水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2-8分

	
	
	涂白：涂白高度一般为乔木120cm,灌木至分枝点。涂白要求以药液涂抹后不流失，干后不翘裂、不脱落、树穴无污染为宜且同一树种涂白高度应整齐一致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2-8 分

	
	
	每年使用水溶性专用肥料施肥二次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8分。

	
	
	每年落叶乔木人工抹芽一次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8分。

	
	
	每年去除死枝和提干、除孽、死树的更换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5分。

	
	
	每年对树木喷药3次，第一次防范，第二、三次集中治理。病虫害控制及时，树木无虫害的活卵、虫粪、虫网、活虫及明显的病害特征，农药喷施后，需悬挂警示牌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2-10分。

	
	
	全年365天保洁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5分。

	
	
	每年浇水6-8次，保证存活率95%，生长高10-20公分。不达标的，视情况一次扣除0.5-10分。

	奖惩事项
	-10分到
10分


	被省级媒体单位通报、刊登表扬（+4分），被市级媒体单位通报、刊登表扬（+2分），被区级媒体单位通报、刊登表扬（+1分）；被省级通报批评（-4分），被市级通报批评（-2分），被区级通报批评的（-1分）。多次不叠加；被多级媒体单位通报、刊登表扬或批评的取最高级媒体打分。

	
	
	辖区范围内的违法行为。劝阻及时，并报告相关部门，后续无反复（+2分）；劝阻不及时，并隐瞒事实及后续又反弹（-2分）。

	
	
	每个运营月度，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事件，加1分；发生事故或事件扣1分。

	
	
	提出管理模式创新亮点并被区级及以上政府采纳，酌情奖励0分到2分。


